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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基本信息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或“本行”)是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或“母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其总

部注册在上海市。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共有 163 个网点，其中包括 34 间分行和 129 间支行。

分行分别设于北京、长春、长沙、成都、重庆、大连、东莞、佛山、福州、广州、哈尔

滨、杭州、合肥、济南、昆明、南昌、南京、南宁、南通、宁波、青岛、上海、沈阳、

深圳、苏州、太原、唐山、天津、武汉、无锡、厦门、西安、扬州和郑州；支行分别设

于北京、常熟、潮州、成都、重庆、大连、东莞、佛山、广州、杭州、河源、惠州、江

门、江阴、揭阳、昆山、茂名、梅州、南京、宁波、青岛、清远、上海、汕头、汕尾、

韶关、沈阳、深圳、苏州、太仓、天津、武汉、无锡、厦门、西安、阳江、宜兴、云浮、

湛江、张家港、肇庆、中山和珠海。 

 

汇丰中国各分支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关的要求，向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本地

的客户提供各类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商业及企业银行等相关之金融服务。 

 

1.2 披露依据 

 

原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银监会”)于 2012 年 6 月发布《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第九章“信息

披露”及其“附件 15 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本行编制了 2020 年资本充足率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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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汇丰中国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成立并于 2007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是

汇丰银行全资拥有的外商独资银行，其前身是汇丰银行的原中国内地分支机构。汇丰银

行集团内资本转移须经相关监管机构、母行及当地董事会的审批并接受其监督。汇丰中

国的资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元，包括汇丰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汇丰中国目

前尚无需要纳入并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财务报表与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均为汇丰中国法

人口径数据。 

 

根据汇丰中国目前的资产及资本构成状况，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如下： 

 

2.1 资本的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

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及其他；核心

一级资本扣除项为无形资产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

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及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

现损益；二级资本为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由于汇丰银行为汇丰中国的唯一股东，汇丰中国并无少数股东资本，未发行优先股等资

本工具，同时汇丰中国亦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所以少数股东资本可

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其对应的资本扣除项，均不适用于

汇丰中国。 

 

2.2 风险加权资产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及操作风险加权资

产。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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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数量及资本充足率 

 

3.1 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各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

关系如下表所示： 

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

的净额 

无形资产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其他依赖于银

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各级资本数量、构成、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核心一级资本  5,171,730  

实收资本  1,540,000  

资本公积  26,110  

盈余公积  407,344  

一般风险准备  529,529  

未分配利润  2,670,737  

其他  (1,990)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23,177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

净额 

 834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19,39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2,94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其他一级资本 - 

其他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288,129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28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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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148,553  

一级资本净额  5,148,553  

总资本净额  5,436,682  

风险加权资产 32,447,777 

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87% 

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87% 

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6.76%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83,567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329,286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352,585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288,129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储备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

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逆周期资本要求 0% 

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2020 年本行实收资本没有变化，无分立及合并事项，亦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2020 年

本行两次向汇丰银行分配现金利润：1）汇丰中国董事会和汇丰银行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和 5 月 7 日批准汇丰中国向汇丰银行分配现金利润共计等值人民币 11 亿元折合美

元，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完成支付手续；以及 2）汇丰中国董事会和汇丰银行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和 11 月 23 日批准汇丰中国向汇丰银行分配现金利润共计等值人民

币 11 亿元折合美元，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完成支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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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风险加权资产和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相对审慎和稳健的方法进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即：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计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

指标法。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类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8,494,912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623,130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329,735 

合计 32,447,777 

 

2020 年度，本行风险资本计量方法及计量体系无变更。 

 

(1) 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暴露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未缓释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信用风险(风险权重*) 50,744,471 48,900,740 21,658,987 

现金类资产(0%)  5,060,377   5,060,377   -    

对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债权(0%)  11,934,319   11,934,319   -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20%)  1,678,501   1,678,501   335,700  

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0%/20%/25%/100%) 

 5,732,241   5,380,939   2,396,143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25%/50%/100%) 

 950,729   950,729   254,485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100%)  16,024,319   14,544,578   14,870,005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75%)  50,715   38,054   31,444  

对个人的债权(50%/75%)  5,368,672   5,368,645   2,778,280  

股权投资(1250%)  13,069   13,069   163,362  

其他(0%/100%/250%)  3,315,755   3,315,755   478,163  

证券、商品、外汇交易清算过程中形成的

风险暴露(0%) 

 299,396   299,396   -    

资产证券化表内项目(20%)  316,378   316,378   63,276  

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不适用 不适用 288,129 

表外信用风险(考虑信用转换系数后)  5,996,780  4,979,903  4,848,367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5,864,276 3,866,979 1,987,558 

合计  62,605,527   57,747,622  28,494,912 

*风险权重按照《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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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期内汇丰中国信用风险暴露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剩余期限分布、不良贷款

总额、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贷款损失准备的

计提方法等信息请参见本行 2020 年度报告。 

 

信用风险缓释 

 

本行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而非主要依赖风险缓释给予授信。因此在衡量客户的财务状

况以及产品类别后，本行可能在无担保的情况下也提供授信。信贷风险缓释是有效风险

管理的重要方面，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基于商业决定的审慎性和资本运用的有效性，本行的一贯政策是鼓励使用信用风险缓释

工具。具体的风险缓释管理政策和流程对风险缓释的接受标准、结构、条款、估值和维

护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本行使用权重法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并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关于合格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的相关规定确认合格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及其缓释作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针对表内表外信用风险暴露，本行采取合格抵质押品缓释，

抵质押品规模及缓释的风险暴露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合格缓释工具种类 

(合格的质物、保证) 

缓释规模 

(考虑信用转换

系数后) 

缓释比例 

%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1,843,731 3.63% 

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我国中央政府 94,139 1.64% 

我国政策性银行 218,763 3.82% 

我国商业银行 38,400 0.67%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现金类资产 161,473 1.01% 

我国政策性银行 20,924 0.13% 

我国商业银行 1,072,278 6.69%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206,297 1.29% 

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

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11,567 0.07% 

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7,2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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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合格缓释工具种类 

(合格的质物、保证) 

缓释规模 

(考虑信用转换

系数后) 

缓释比例 

% 

 现金类资产 1,260 2.48%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

的债权 

我国政策性银行 578 1.14% 

我国商业银行 1,257 2.48%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8,772 17.30% 

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

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794 1.57% 

对个人的债权 现金类资产 27 0.00%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 
现金类资产/我国商业银行/其他国

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 
1,016,877 16.96% 

 

(2) 市场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标准法进行市场风险的计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其所覆盖的本行风

险暴露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及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的特定风险。 

 

在市场风险标准法计量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市场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市场风险 – 利率风险 1,326,204 106,095 

市场风险 – 外汇风险 218,982 17,519 

市场风险 – 商品风险 3,316 265 

市场风险 – 期权风险 41,345 3,308 

市场风险 –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

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33,283 2,663 

总体市场风险暴露 1,623,130 129,850 

 

(3) 操作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即最近三年总收入平均数的 15%。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操作风险 2,329,735 18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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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投资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承销团

成员或财务顾问等方式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 

 

本行作为投资机构参与投资银行间证券化产品，为发起机构提供融资，并给本行带来一

定的收益。在风险管理方面，汇丰中国已制定完善的投前审批和投后风控流程，妥善管

理和跟踪投资证券化业务的相关风险。作为项目第三方(如：联席主承销商、承销团成员、

财务顾问)参与交易，协调交易顺利执行、帮助交易进行结构设计、开展投资者推介等工

作。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采用标准法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其中，风险权重按照本行认定的合格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以及《资本管理办法》规

定的信用评级与风险权重对应表确定。本行目前投资的所有银行间市场证券化产品中，

除获得合格的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外，部分交易也同时获得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

尔、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之中至少一家的评级。 

 

关于会计政策请参见本行发布的 2020 年度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银行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20%) 316,378 63,276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20%) 166,417 33,283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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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被定义为在交易(通常为衍生品交易)完成交割前，交易对手可能发生

违约的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被纳入其整体信用限额进行统一管理。风险管理部门通过授予交

易方信用额度来监控衍生品交易中产生的交易对手违约风险。限额的设定取决于对该交

易对手的整体风险偏好以及衍生交易产品的类型。 

 

抵押品 

本行的一贯政策是鼓励使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抵押、质押品的管理或保证金的建立按

照相应信用审核条件以及内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的交易主协议类型、可接受的抵

质押品、抵质押品管理操作流程等)执行。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关于合格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的相关规定确认合格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及其缓释作用。 

 

信用评级降级 

倘若交易主协议或信用支持附件(Credit Support Annex)中包含信用降级触发条款，交易

中一方的信用评级被下调至某一具体级别以下可能触发该条款。触发该条款的降级交易

方或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抵押品或者未受影响的一方可以要求提前终止合约。  

 

错向风险 

错向风险是发生在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与其信用资质反向相关时的一种风险。此类风险

可以被分为两类： 

 

• 一般错向风险发生于当对手违约概率与一般市场风险因子存在正向相关性。比如，

位于高风险国家的交易对手出售非本国货币以买入本国货币。 

• 特定错向风险发生于当对手违约概率与交易的结构和特性存在正向相关性(self-

referencing)。在一些交易中，风险暴露取决于交易对手自身发行的资本工具或者融

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倘若交易对手的资本工具或者融资工具的价格下行，针对

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将大幅增加。 

 

本行对一般错向风险和特定错向风险均设立相应的限额以进行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权重法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手

信用风险 

3,009,508  1,718,879  

证券融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权重

法) 

1,999,573  233,242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

风险 

855,195  35,437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5,864,276  1,98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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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13,069 163,362 

 

本行在 2015 年通过债转股取得一家公司的股权，该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再次挂牌交

易。包括本行在内的所有银行债权人持有的股权都处于禁售期，直至 2021 年 6 月。 

 

(7)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暴露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对银行账簿头寸产生影响的市场利率变动而对盈利或资本

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该风险源于非交易资产及负债重新定价的时间错配，或者是具有

不同重定价特征的不同金融工具所赚取和支付的利率变动之间的非完全相关；以及来自

期权衍生工具或银行账簿表内外业务存在嵌入式期权条款或隐含选择权，即银行或客户

可以更改其现金流的水平和时间。本行旨在通过管理该项风险，尽量减低未来利率变动

可能导致未来利息收入下降或者净值减少的影响，并同时设法平衡对冲成本对当前收入

的影响。 

 

为管理结构性利率风险，非交易用途资产及负债将根据其重新定价及期限特征转移至市

场财资部进行管理。对于无明确到期日或重定价特征的资产和负债，通过分析客户行为

特点并合理考虑客户行为假设来评估利率风险状况。市场财资部负责在获批准的限额内

管理转移给它的银行账户利率头寸。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及审核其整体结

构性利率风险状况。利率客户行为分析假设政策须根据集团相关政策而制订，并由本行

资产负债管理委员批准。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主要部分是监测在所有其他经济变量保持不变的不同利率情

景下预期净利息收入的敏感性。净利息收入的敏感度反映银行因市场利率变化而导致的

收益敏感度。预计的净利息收入的敏感度数字表示在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不变的情形下，

模拟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影响。这些敏感度计算未包括市场财资部或产生该风险的业务部

门为减少利率变动影响而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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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根据银保监会规定的利率冲击情景及假设，本行未来 12 个月

内银行账簿净利息收益变动的最差情形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 美元* 

存款不变、其他科目利率平行下移 250 个

基点净利息收入变化 

-341,243 -72,295   

*按本行主要币种列示 

 

3.3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汇丰中国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从风险偏好、风险状况和监管最低要求三方面对资

本充足程度进行的评估。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在前瞻性的基础上，反映汇丰中国资

本管理的方法，确保汇丰中国的资本水平满足以下要求： 

 

• 满足银保监会所提出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 保持充足的资本来支持汇丰中国的风险偏好和业务战略； 

• 保持充足的资本来支持应对潜在的或预见的风险状况；和 

• 在正常的或不利的业务以及经济环境下，保持充足的资本来维持业务增长。 

 

汇丰中国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每年评估一次，评估结果提交董事会批准。每年经董

事会批准后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报告报送给银保监会。 

 

本行的年度资本计划由董事会审核通过后由股东批准。该计划的目标是在已批准的集团

年度资本计划框架内，维持适当数量的资本，以支持计划的业务增长满足当地监管要求。 

 

本行管理层根据银保监会规定的方法对资本充足率以及监管资本的运用做定期的监控。

同时，本行通过密切监控资本比率，识别资本充足情况面临潜在威胁的迹象。本行设计

应急管理措施，旨在出现困难时，将银行的资本恢复到适当的水平，同时尽量减少对业

务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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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管理 

 

4.1 风险治理架构及职责 

 

本行董事会积极承担监控本行风险防控有效性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

其中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负责就影响本行及其子公司（如有）的

风险、文化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事宜进行监督，包括风险治理和内部控制系统（不包

括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董事会亦下设管理委员会并授权其负责处理银行的管

理、经营和日常运营方面的事宜。 

 

管理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通过风险管理会议审议风险管理相关事宜，行使监督管理本行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系统化地审查全行风险的职责。根据集团资产负债和资本管理职能

指令手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向管理委员会汇报。该委员会负责银行日常的流动性风

险管理，包括对流动性的监督和管控。金融犯罪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行金融犯罪风

险的有效管理。 

 

首席风险控制官与其他高级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负责持续监控本行所有职能部门的

风险管理情况。各业务和职能部门通过风险管理会议向首席风险控制官提供管理信息以

支持其管理决策。 

 

在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高级管理人员对决策负有个体责任。所有员工均作为“三道

防线”的一部分，负责识别及管理其职责范围内的风险。 

 

• 第一道防线由“风险管理责任人”和“控制管理责任人”组成。风险管理责任人对

其管理的业务或职能部门的既有风险和新兴风险承担识别、衡量、管理和汇报责任，

确保其控制在董事会设立的风险偏好内。控制管理责任人代表风险管理责任人实施

风险控制措施，并负责监督控制措施，评估和汇报其有效性。 

 

• 第二道防线由各风险领域的专家组成，制定政策和控制标准，就各风险领域提供建

议和指导并适时向第一道防线提出问题以确保其有效地管理风险。 

 

• 内部审计部门作为第三道防线向管理层、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审计委员

会就风险管理、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提供独立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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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用风险管理 

 

概况 

信用风险是因客户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约责任而产生的财务亏损风险。信用风险主要

源自贷款、贸易融资以及担保、衍生工具等其他产品。 

 

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 

• 在全行保持坚定的、负责任的信贷文化和稳健的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及监控架构； 

• 在与业务部门保持合作的同时，在界定、执行和持续评估实际和压力情景条件下信

贷风险偏好的过程中向业务部门提出问题；并 

• 确保信用风险、相关成本和风险缓释措施得到独立和专业的审核。  

 

治理与组织架构 

对公信贷与市场风险管理部和零售风险部独立地负责信贷风险的管理。对公信贷与市场

风险管理部作为对公业务方面信用风险管理的专业部门，负责对公信用风险的日常管理

和监控。零售风险部负责所有零售信贷产品的信贷风险管理，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信用

卡、无抵押贷款、零售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偏好设定，信贷审批政策及贷后管理策略的制

订。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本行制定了标准、政策及程序，用以专门监控来自所有信贷业务的风险。本行主要的信

贷风险管理程序及政策遵循本地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以及汇丰集团(“集团”)及汇丰

银行的政策而制定，以实现： 

• 就信贷风险偏好制定信贷指引，并遵照执行。 

• 制定有效的信贷批核、账户管理和欠款催收策略，并进行管理。 

• 监测信贷资产情况并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必要时对相关风险管理策略进行调整。 

• 监察信用风险相关的操作，以保障信贷政策的准确执行。 

• 管理不良贷款并计提信贷减值准备。 

• 通过实施相关的跨境风险限额和批准程序，以控制跨境风险暴露，从而管理国别和

跨境风险。 

• 制定并贯彻执行本行的大额信贷政策。此政策就本行对单一客户和关联客户的风险

暴露，以及其他风险集中度设定上限。 

• 控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本行对金融机构及政府机构交易对手设定信

用及结算风险限额，旨在优化信贷资源的使用，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 为管理债权证券的风险暴露，本行就以交易为目的而持有的证券的流动性设定监控

程序，并就金融投资设定发行人额度。本行为资产支持证券及类似工具制订单独的

组合限额。 

• 制定并贯彻执行本行的绿色信贷政策。此政策通过建立本行的绿色信贷管理机制和

流程等措施，对于本行执行绿色信贷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 零售信用风险广泛使用数据分析、模型来调整风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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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场风险管理 

 

概况 

市场风险是汇率、利率、信用利差、股票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市场因素的变动导致

的收益或组合市值减少的风险。市场风险分为交易用途组合和非交易用途组合两类。 

 

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管理及控制市场风险，以取得最理想的风险回报，同时确保本

行市场风险状况与风险偏好相符。 

 

治理与组织架构 

本行确保市场风险的管理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同时也符合当地各项法律法规、监管机构

的各项要求以及集团的规定。 

 

本行有独立的市场风险管理及监控部门，负责计量市场风险，并按规定的限额每日监察

及汇报这些风险。每个业务条线须评估其业务中产生的市场风险，并将风险转移至环球

资本市场部以便管理。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市场风险的计量，监测与风险管理： 

• 风险价值计量，它用以衡量于指定期间和既定可信程度下，市场的变动引致风险持

仓产生的潜在亏损； 

• 风险价值、压力测试及敏感性分析等其他计量方法检测； 

• 已批准的风险限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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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金风险管理 

 

资金风险是指资本、流动性或资金资源不足以履行财务义务和满足监管要求的风险，包

括因客户行为、管理决策而导致的相应资源和风险状况变化对收益或资本产生不利影响

的风险。 

 

资金风险的计量，监测与风险管理： 

• 通过风险偏好指标来计量，设定目标和最低指标； 

• 监控和预测风险偏好指标并使用压力和情景测试；且 

• 通过控制资源，结合风险状况和现金流进行管理。 

 

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 

 

概况 

流动性风险是本行缺乏足够财务资源履行到期责任，或只能通过高成本履行责任的风险。

资金风险是原被视为可以持续用于资产融资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不能持续的风险。影响

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因素包括负债集中度上升﹑批发或零售存款流失﹑资产负债期限或

货币错配程度加剧﹑表外业务和交易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等。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所有正当的资金提取需求，无论是按照合同，按行为模型

的估算，或是因商誉考虑而引起的，都可以及时获得可用的、安全的资金来源来满足，

并确保银行有稳健的融资结构。 

 

治理与组织架构 

本行根据监管要求和集团政策制定了内部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架构，旨在抵御严重且

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压力。该架构可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模式、市场状况及监管规定。本

行资产负债和资本管理部根据内部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架构，管理流动性及资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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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建立了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对流动性及资金风险进行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

每年由风险管理会议审阅。在有重大变化时，这些政策须提交董事会审核批准。相关重

要风险偏好则须每半年提交董事会批准。董事会对本行能够承担的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类

型及程度承担最终责任。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所有资产负债与资本管理相

关事务，包括流动性和资金风险管理等。这一过程具体包括： 

• 遵守银行的相关监管要求； 

• 在各种压力情景下预测未来现金流并考虑所需的优质流动性资产水平； 

• 根据内部要求和监管要求监控流动性和资金风险相关指标； 

• 通过充足的备用方案，维持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 管理定期资金的集中度情况； 

• 管理或有流动性承诺风险； 

• 维持各项债务融资计划； 

• 管理存款集中度情况，以避免过度依赖个别存款，并确保合适的整体资金组合； 

• 制定并执行流动性及资金风险应急计划。这些计划确定了压力情景的早期指标，并

给出了在压力情景下应采取的措施，以应对系统性或其他危机，同时尽量减少对银

行的长期不利影响。 

 

本行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的合规情况，由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并定期

向风险管理会议及管理委员会汇报。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架构是用于确保本行维持适当的整体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状况，其

主要范畴为： 

• 独立管理流动性及资金风险；  

• 最低流动性覆盖率规定，包括主要货币的流动性覆盖率现金流；  

• 最低净稳定资金比例规定；  

• 存款集中程度限额；  

• 连续 3 个月及 12 个月的到期批发融资累计限额，涵盖同业存款、非银行金融机构

存款及已发行证券；  

• 内部流动性充足评估程序；  

• 日间流动性风险；  

• 流动性资金转移定价；  

• 前瞻性资金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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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流动性充足评估程序的目标是： 

• 证明重大的流动性及资金风险都涵盖在内部管理框架之内； 

• 通过证实反向压力测试情景出现的可能性低至可接受的程度，以验证本行容忍风险

范围/偏好，并通过极端压力情景来评估脆弱程度。 

 

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的计量，监测与风险管理： 

• 使用一系列不同指标计量，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 

• 通过内部流动资金充足程度评估流程作出评估； 

• 按照集团的流动性及资金风险框架监测； 

• 不依赖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除非预先承诺)或央行，独立地进行管理，除非已经被

市场惯例为既定的常规业务运作。 

 

本行定期进行流动性测试以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抵御严重且可能发生的流动性

压力情景。 

 

净稳定资金比例：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27.80%，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0,088,351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3,543,734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6.59%，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2,092,096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3,495,1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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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操作风险管理 

 

概况 

操作风险是指因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不足或失效或外部事件而妨碍本行达成策略或目

标的风险。将操作风险减至最低是汇丰职员的职责，所有员工均有责任管理其职责范围

内所有业务及运作的操作风险。 

 

汇丰中国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以达成下列目的： 

• 有效地识别和管理操作风险 

• 将操作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从而帮助银行了解其愿意承受的风险水平 

• 预先洞悉风险并协助管理层掌握管理重点 

 

治理与组织架构 

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有责任将部门的内部风险控制水平保持在与部门运营规

模和性质相匹配的、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他们还负责识别和评估风险，制订控制措

施以及监察该措施的成效。通过使用统一的风险评估方法和系统的操作风险损失报告工

具，有助于各部门负责人履行上述职责。  

 

操作风险及抗逆力风险部通过监督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的落实来确保银行的操作风险管

理符合本行和监管的要求。操作风险及抗逆力风险部的目标是在增强员工操作风险管理

和内控意识的同时，与其它第二道防线部门（例如合规部、法务部、人力资源部等）一

起，为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操作风险管理提供指导与支持，并进行监督。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本行使用集中数据库记录操作风险管理程序的结果。各部门将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

的结果进行记录和保存。业务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风险控制专员通过监控已记录的

行动计划进度，以纠正不足。为确保操作风险损失在汇丰集团层面得以一致地汇报和监

控，汇丰集团所有分支机构对预期损失净额超过 1 万美元的损失事件，必须单独上报；

对损失低于 1 万美元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进行汇总上报。风险损失登记在集团统一使

用的操作风险数据库内，并每月向风险管理会议报告。  

 

在此基础之上，本行目前采用的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主要包括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

操作风险内部事件管理、关键风险指标监测、新产品和服务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等。

与此同时，本行采用了专门的信息系统记录并管理风险与控制评估的结果、操作风险损

失事件记录和上报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操作风险问题的跟踪和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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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抗逆力风险管理 

 

概况 

抗逆力风险是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运营中断时我们不能向客户、分支机构和合作方提供关

键服务的风险。若对持续和重大的营运中断事件管理不善，会影响： 

• 更大范围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 银行和同业的生存能力 

• 客户访问本行核心服务的能力 

• 客户、股东和监管机构的信任 

 

治理与组织架构 
作为本行简化的非金融风险架构的一部分，抗逆力风险管理除了为集团在抗逆力风险上

提供了一致的观点外，还强化了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执行和监督。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评

估抗逆力风险： 

• 第三方/供应链 

• 信息科技和网络安全 

• 交易处理风险 

• 人员及实体资产的安全 

• 业务中断和事故风险 

• 楼宇不可用 

• 工作场所安全 

 

我们优先关注重要风险和有战略性增长的领域。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运营抗逆力是我们能够预测、防止、适应及响应内部或外部运营干扰事件并总结经验、

保护客户、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稳定的能力。通过评估我们是否能够按预先承诺的水平

持续提供关键的服务，可以确定我们的抗逆能力。我们不可能防止所有的干扰，所以我

们优先致力于不断提高最重要业务服务的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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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监管合规风险管理 

 

概况 

监管合规风险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守所有相关法律、守则、规则、法规及良好市场惯例准

则的条文和精神，从而导致罚款和处罚，并对银行业务造成损害的风险。 

 

监管合规风险源自银行违反对客户须承担的责任、不当市场行为及违反其他监管许可、

准予及规则。 

 

治理与组织架构 
监管合规部负责进行独立而客观的监督和质疑，推进合规文化，推动业务部门为客户提

供公平的服务，维护金融市场诚信以及达成集团的策略目标。 

作为集团首席合规官领导下的合规职能的一部分，汇丰中国监管合规部与区域和集团的

合规团队通力合作，向业务和职能部门提供支持和建议。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集团合规团队负责制定全球政策、标准和风险偏好以指导集团的监管合规管理。集团也

制定了清晰的框架和支持流程以防范监管合规风险。集团相关团队向当地合规负责人及

其团队提供监督、审核和质询，以帮助他们在必要时查明、评估和降低监管合规风险。

本行定期审核监管合规政策,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监管违规均被要求及时识别并上报。

如果必要，相关的报告事件应上报至风险管理会议的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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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金融犯罪风险管理 

 

概况 

汇丰中国在集团范围内实施有效的金融犯罪风险管理制度并持续取得进展。本行已推出

主要合规体系，并着力推行可持续的金融犯罪风险管理方法。这有赖于在金融犯罪风险

职能中实施一套目标运营模式，以及根据金融犯罪风险架构，对有关国家/地区进行逐个

评估。 

 

治理与组织架构 

汇丰中国遵循汇丰集团的风险管理框架，确保对金融犯罪的管控落实到全行。本行董事

会、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管理会议及金融犯罪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本行

金融犯罪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2020 年，金融犯罪风险管理委员会继续确保汇丰中国有效地管理金融犯罪风险，并支持

行长兼行政总裁履行其金融犯罪风险管理责任。该金融犯罪风险管理委员会覆盖全行所

有的业务条线、产品种类及服务(含外包)，其职责包含但不限于审阅、发现和遏制反洗

钱、制裁、贿赂和腐败、逃税 、欺诈风险以及加强本行系统与技术以发现和分析金融犯

罪等。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本行加强了对风险的管理，实施了有效的流程来评估和缓释风险，并且提高了调查和分

析能力从而能够主动地识别新兴风险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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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声誉风险管理 

 

概况 

声誉风险是指汇丰中国本身、其雇员或其关联人士的任何事件、行为、作为或不作为，

未能符合相关群体的预期，致使相关群体对汇丰中国有负面看法的风险。相关群体的期

望会不断改变，因此声誉风险往往经常变动，并会因不同的地区、群体及个人而异。作

为一家环球银行，本行坚定执行集团在业务所在的各个司法管辖区所设定的最高标准，

并让市场知道本行在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关于声誉风险的偏好水平，汇丰中国遵守如下准则： 

• 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均涉及一定程度的声誉风险，但所有业务决策必须适当考虑其

对汇丰中国良好声誉的潜在损害。 

• 汇丰中国绝不会容忍在可预见声誉受损的情况下，无视风险或不采取任何措施，继

续从事相关业务、活动或联系。对于可能对集团及本行产生不利影响的事宜，应当

被无障碍地、充分地讨论并及时上报。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每个员工都始终有责任注意各个地域及各个环球业务和环球部门可能对汇丰声誉造成

负面影响的相关业务、活动和往来。本行员工必须运用其判断，来识别、缓减和上报(如

适当)声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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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薪酬 

 

(1) 薪酬委员会 

 

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负责审查薪酬相关的事项。 截至 2020

年底，薪酬委员会由两名董事构成，其中主席由独立董事担任。报告期内，薪酬委员会

召开了一次会议，另有一次以书面决议方式批准了有关事项。 

 

(2) 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如下： 

 

王云峰 行长兼行政总裁 

程卓雄* 常务副行长兼副行政总裁 

Saw Say Pin 首席财务官 

Andrew Paul McCann 首席风险控制官 

汤颖欣** 首席运营官（候任） 

李峰 副行长兼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总监 

方啸 副行长兼工商金融总监 

李惠乾 副行长兼分支机构管理及监管执行总监兼村镇银
行业务行政总裁 

王海宏 副行长兼北京办公室总经理 

张劲秋 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 

徐飞 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 

王宁 私人银行业务主管 

张诗君 人力资源总监 

Antoine Francois Alfred de Guillebon 战略与规划总监 

(暂时空缺) 金融犯罪合规总监 

Jinru Huang 董事会秘书 

Hao Wang 

姚建波 

首席审计官 

首席法律顾问 

(暂时空缺) 合规负责人 

Jianbo Li 首席信息官 

 

*程卓雄先生担任汇丰中国常务副行长兼副行政总裁，同时继续兼任环球银行总监一职。 

**汤颖欣女士的首席运营官的任职资格已于2021年1月13日通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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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汇丰中国薪酬策略 

 

遵照汇丰集团的全球薪酬策略指引，汇丰中国制定的薪酬策略旨在吸引、保留并激励优

秀员工在汇丰的长期职业发展，摒弃诸如性别、种族、年龄、残障或其它与绩效和经验

不相关的因素。该薪酬策略旨在激励认可为了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致力于本

行和汇丰集团实现可持续发展业绩的员工。 

 

员工薪酬的设计为员工的价值定位起到了支持性作用，但它并不是高于其它要素的重心，

因为汇丰集团的员工价值定位还包含了如雇主品牌价值，职业发展和弹性工作方式等其

他要素。 

 

汇丰中国薪酬策略设计主要包括富有竞争力的整体薪酬，涵盖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员

工福利，该策略需遵循下列关键原则： 

 

• 符合各方面的绩效表现 

 

我们同时在集团、业务条线和个人层面评估绩效表现，同时综合考虑业绩表现情况

和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将确保本行和汇丰集团所取得的成绩具有长期可持续

性，同时严格符合汇丰集团的价值观以及风险、合规标准。 

 

•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实操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主导。市场水准数据由独立的专业机构调查并提

供竞争对手的薪酬区间和福利水平。本行根据员工的绩效表现、银行和集团业绩情

况在整个市场区间内决定每个员工的薪酬，员工在不同的绩效年度的市场定位也会

根据绩效表现而不相同。任何市场定位行为必须与竞争法的要求相一致，在与竞争

对手分享或收到竞争对手有关薪酬策略或组成内容时，应小心谨慎。 

 

• 法律法规 

 

如集团要求，遵守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达到高标准的合规要求。汇丰中国

的薪酬政策需要遵守银保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和审慎监管局(“PRA”)有关薪酬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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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汇丰中国薪酬体系 

 

汇丰中国的薪酬体系包括固定薪酬，可变薪酬(绩效薪酬)和员工福利。 

 

• 固定薪酬 

 

固定薪酬指预先确定的、非递延的薪酬部分并按周期支付，例如基本工资、市场津

贴、固定薪酬津贴等。固定薪酬旨在满足员工的基本日常生活需求。 

 

• 可变薪酬 

 

可变薪酬根据集团、业务条线和个人绩效表现情况酌情授予，它是固定薪酬以外酌

情考虑的年度奖励。 

 

• 员工福利 

 

我们提供被多元化的员工团队所看重及符合本地市场情况的员工福利项目以支持

汇丰对于员工福祉的承诺，员工福利主要指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以外的各地不同的

非现金薪酬，在汇丰中国，除国家规定的社保、医疗、公积金外，还包括补充养老

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住房贷款贴息、定期(每年)体检、假期、弹性工作制、工作生

活心理辅导等项目。 

 

(5) 其它薪酬要素 

 

• 认可和行为调整 

 

我们依靠我们的员工给客户提供公平的结果，确保我们在金融市场上行为正直。他

们的行为表现对于我们保持这些承诺至关重要，我们应该认可并奖励杰出行为表现

的员工。反之，对于违法违规等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导致我们的业务面临财务、合

规和声誉风险时，必须加以阻止。 

 

经理应该认可并奖励杰出行为表现的员工，这些表现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结果，

我们通过集团“做到最好认可计划”认可激励那些将良好的价值观带到我们日常工

作中的行为。 

 

• 财务成本及预算 

 

汇丰中国 2020 年固定薪金的支出符合本行的整体成本费用预算要求，年度绩效奖

金的发放也与 2020 年制定的费用计提标准保持一致，该奖金的确定考虑到一系列

因素，包括财务、风险、市场水平等，以确保薪酬激励水平与风险管控水平保持一

致并且符合汇丰集团的长期战略。该绩效奖金发放方案已分别得到了汇丰中国薪酬

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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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根据上述汇丰中国薪酬框架，汇丰中国于 2020 年向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支

付的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1.03 亿元。 

 

2020 年，汇丰中国向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支付的董事费共计人民币 212 万元。除此之

外，本行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未从汇丰中国领取其它薪酬和福利。2020 年度，本行监

事未在汇丰中国领取监事费或其他薪酬和福利。 

 

(7) 薪酬递延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为充分发挥薪酬福利制度的长期约束作用，将员工的当期绩效和公司未来的长期业绩联

系起来，避免因追求短期业绩而损害长期业务发展的经营行为或道德风险，本行积极贯

彻落实银保监会《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制定实施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可变绩效

薪酬递延指引》，根据该指引，员工的可变薪酬根据担任的职位超过规定的金额时必须

实施递延支付，即递延现金或/和现金结算的股票期权奖励，在后续 3 年每年以现金形式

等额支付。现金结算的股票期权收入由到期时的行权股份数、汇丰集团股价及汇率决定，

且支付时员工未从汇丰集团离职，从而将员工表现和集团公司业绩长期紧密联系。 

 

对于关键风险承担者(汇丰中国总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对运营业务风险有重大影响的关

键职位)，他们的可变薪酬低于 500,000 英镑时，总行行长递延 50%，其他关键风险承担

者递延 40%；当可变薪酬高于 500,000 英镑时，所有关键风险承担者递延 60%。当期支

付部分和递延支付部分又各分为现金 50%和股票 50%，当期支付和递延支付的股票均需

要另加 6 个月或一年的持有期(即推迟现金结算日期)，因此对于关键风险承担者的可变

绩效薪酬递延期至少 4 年。 

 

对于普通员工，当可变绩效薪酬超过 75,000 美元必须按绩效薪酬区间递延 10%至 50%，

递延部分以现金结算的股票期权奖励计划实现，递延时间 3 年。 

 

可变绩效薪酬具有酌情性质，汇丰中国有权按照汇丰集团、汇丰中国的政策和本地监管

要求对可变绩效薪酬递延指引做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1)调减当年可变绩效薪酬；2)

调整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可变绩效薪酬；3)扣回已归属或已经支付的可变绩效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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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汇丰中国有 138 位员工过去三年的递延绩效薪酬获得支付，总额人民币 3,940

万元，其中支付 18 位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人民币 1,160 万元。同时有员工过

去三年的递延绩效薪酬因为离职而取消，涉及股份数 48,879 股以及递延现金人民币 230

万元。2020 年未发生因故调整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可变绩效薪酬或扣回已归属或已经

支付的可变绩效薪酬案例。 

 

2020 绩效年度可变薪酬的授予亦遵循上述递延规定，汇丰中国共计有 94 位员工的可变

绩效薪酬达到递延要求，他们 60%的绩效薪酬在 2021 年 3 月发放，而其余 40%将在未

来 3 年按照汇丰中国递延支付政策循序发放。 

 




